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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审员“上岗”后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

[ 作者 ] 颜梅生 

[ 单位 ]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 

[ 摘要 ]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，陪审员已于2005年5月1日正式“上岗”。陪审员们在审判中，确已发挥了十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。

但同样不可否认，在实际运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急需加以规范和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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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，陪审员已于2005年5月1日正式“上岗”。陪审员们在审判中，确已发挥了十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。但同

样不可否认，在实际运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急需加以规范和完善。一、存在的问题 1、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数量不多。（1）法官

方面的原因。一是个别法官认为开庭、评议要考虑陪审员的时间、水平等，不如与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便捷；二是陪审员有时由于种种原因

无法参加庭审，从而拖延诉讼，影响了对审判员当庭宣判率、结案周期、结案率等的考评；三是由于合议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评议原

则，有时陪审员的意见会推翻审判员的正确意见。鉴于许多法院对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质量，要实行案件责任追究，而结果往往只能由审判

员承担，导致审判员不愿与享有“责任豁免权”的陪审员组成合议庭，不愿“代人受过”。（2）陪审员方面的原因。主要是陪审员虽然

具备一定的社会知识和本行业的专业素养，但缺乏应有的、系统的法律知识，在作出判决时，虽有与法官平等的表决权，但往往信服于法

官，产生权威屈从心理，只是附和法官意见，成为一种摆设，因而不愿意参加庭审。（3）相关规定不明。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

庭的件，限于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；刑事案件被告人、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、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

议庭审判的案件。其中“社会影响较大”概念不清，范围含糊，既让人无所适从，又给人推卸余地。 2、陪审员履行职责的时间无法保

证。任命的人民陪审员数量虽多，但是他们多数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再加上所在单位甚至其本人对陪审制度认识不够，造成不是法院根

据审判需要使用陪审员，而是根据陪审员的有无空闲时间来定审判。 3、陪审员衣着不严肃。人民陪审员分别来自不同的单位、不同的阶

层、不同的民族，虽有人把人民陪审员称为“便衣法官”，但衣着千姿百态，却端坐在挂着国徽的审判席上，不能体现出法律的尊严。但

笔者认为，若要维护法律的尊严。 4、缺少陪审员上岗证。使得陪审员在不开庭履行，但履行其它审判职责时，与一般百姓无从区分。 

5、对陪审员缺乏制度管理和监督机制。由于没有规定就法官管理的一切规章制度，是否对陪审员具有同等效力，使得对陪审员可能出现

的滥用职权、徇私枉法、玩忽职守及其他违法行为，无从制裁。既让个别人有机可趁，也不利加强陪审员责任心。二、建议（1）制订落

实陪审员参审的考核制度，保证陪审员参审数量。将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工作的次数纳入目标管理，具体规定各个业务庭、具体审判

员每年邀请陪审员参加庭审的次数，保证每名陪审员每年都能参加2-3次陪审。（2）严格执行票决制度,充分尊重陪审员参审权利。根据陪

审员的工作经历，职业特征，确定不同案件的陪审员。如将在妇联工作的陪审员，安排到涉及妇女权益的案件；把担任教师的陪审员，安

排到未成年犯罪的案件。开庭审理前，陪审员应查阅案件材料。根据陪审员的特长做好庭审分工。当陪审员的意见与法官不一致而可能影

响正确裁判时，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。（3）正确界定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范围。将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界定

为，舆论、上级机关关注和当事人上访的案件，而不是法律关系复杂、规定不明、证据相悖等疑难、复杂案件。对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，

应由具备丰富审判经验和法律知识的法官，从法理和立法本意上全面考虑，以实现公平、公正。没有系统的法学理论、只依据日常生活经

验判断的陪审员，难于担当此任。（4）加强对陪审员的业务培训，并定期进行。方式包括集中培训、召开座谈会和经验交流会、组织庭

审观摩等。（5）陪审员应该统一着有明显标志的陪审员服参加庭审，并制作人民陪审员履行审判职责时的工作证或上岗证。（6）陪审员

应履行与审判员同等的义务，建立健全对陪审员的监督管理机制和违法违纪的惩处机制。并由同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对陪审员进行监督。对

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未尽职责或违法行为，由陪审员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调查和处分。 人民陪审员因滥用职权、徇私枉法、玩忽职守或有

其他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应与职业法官一样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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